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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解放初期国家农贷政策(下) 

作者：常明明     来源：华程网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二)国家农贷期限、利率  

  1、农贷期限  

  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把农贷具体划分为三种形式，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贷款期限及其利率：一是

帮助贫雇农和有困难的中农解决一般困难的生产贷款，包括良种、饲料、小农具、肥料、药械、步犁等项目。期限在1

年以下，有困难的尚可延期摊还，利息1分，对于困难较多的老区、少数民族区、灾区及烈属、军属，在利息及期限上

均优先照顾，利息减为7厘5。二是支持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的农业设备贷款。包括马拉农具、抽水机、打

井、水车、力畜等项目，期限为3年以下，分期偿还，利息7厘5，主要贷给常年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

庄。三是活跃农村初级市场、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及其他困难的周转性放款。扶助集镇的基层供销社、手工业、商业

等，以活跃初级市场来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扶助农民的副业、运销事业，解决口粮及其他临时需要。期限为半年以

下，利率1.5分。  

  对于上述三种贷款形式，国家虽然明确规定了贷款期限，但是贷款到期时，大量贷款却不能悉数收回。如河南省

1952年夏季到期农贷催收情况是，政府委托贷粮55762623市斤，收回20774183市斤，占到期总数的38％，其中潢川

专区收回数仅占到期贷粮的12％；全省银行贷款5757944元，收回1858119元，占到期总数的32％，其中南阳专区收

回数仅占到期贷款的20％。1951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农业生产放款章程》规定，“借款到期，借款人应将本息悉

数还清，非有特殊情况，事先商得本行同意者不得展期，否则以逾期论。除另有规定者，应照规定利率加半收逾期

息，并依据借约规定处理外，必要时本行得提起诉讼，追偿本息。”但对于确实无力偿还者，“不得逼迫确实无力偿

还贷款的农民出卖土地、牲口、农具来还贷款”，只能按照具体情况采取部分偿还、缓期偿还或续定新约的办法加以

解决。贷款难以收回，势必会影响下年度贷款的发放。  

  2．国家农贷利率  

  基于农业贷款的性质、用途及贷款期限的长短，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上述利率标准。此后，国家农贷

利率又进行了多次调整，如1952年1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新修订的农贷利率为：(1)用于增加农业设备、改进技

术的放款(包括马拉农具、抽水机、打井、水利、水车、力畜、种畜等)利率为7厘5；(2)一般农业生产放款(包括良

种、饲料、水农具、肥料、药械、步犁等)利率为1分；(3)周转性放款利率为1.5分。1953年10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

会又规定了新的农贷利率，“农业(包括渔业、畜牧业)贷款利率一般生产贷款原为月息1分(东北9厘)，农副业贷款原

为月息1.5分，现规定为关内一律降为月息1分，东北9厘不变。设备性质贷款及优待利率仍为月息7厘5不变，东北马

拉农具贷款利率另定。”总的说来，农贷利率是逐渐简化和降低的，低利借贷是人民政府一贯坚持的贷款方针。与当

时农村互利性质的私人借贷的利率(一般月利在3～5分)相比较，国家农贷的利率水平是非常低的。  

  (三)借款手续及农贷用途  

  1．借款手续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51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农业生产放款章程》规定，个体农民申请借款时应填具借款申请

书，详细注明借款用途，以凭查核。借款人须觅具经本行认可之保证人或由上级机关担保，农民组织及个体农民并得

由当地人民政府担保，均负保证偿还全部债务之责，如本行认为有必要时，借款人需提供质押品，依本行质押放款办

法办理之。个体农民进行贷款的基本手续是：第一步，先由借款人填具借款申请书、借款用途表；第二步，到当地人

民政府办理保证人调查表；第三步，将上述表格送交银行审查，如通过，即予贷放款项。  

  上述步骤看似简单，其实操作起来却异常繁琐。如河南省封丘县牛锁乡农民反映：“贷一次款得经过5道手续，群

众申请，村乡介绍，乡干审查，银行批准，信用社办理手续。”因此，有跑10次贷不到款的。项城县大黄庄刘玉萍

说：“我贷款35元，足足跑了5趟，第一趟找乡长不在家，二趟是立了借约，银行干部不在，他不盖章贷不上款，三

趟又没见银行干部，四趟才找见银行干部盖了章，这第五趟才在银行贷上款。”又如湖北省1952年春耕农贷的发放办

法是：贷款分配到乡后，银行干部首先召集乡干部及农村金融委员会，讲明贷款政策、用途、对象，结合乡干部意

见，再看该乡缺什么、缺多少、哪些人缺，即大体确定贷什么、贷多少、贷给谁。然后召开乡的群众大会，大力宣传

政策，打破各种顾虑，再与乡干部分途下去，召开农协小组会酝酿讨论，明确认识，经过三比(比穷、比苦、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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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报公议，发现偏差，即予纠正，最后会同乡干部审核批准。在湖北省1952年上半年周转性贷款发放中，一些

地方采取的办法是：经过三比(比成份、比困难、比劳动力)、三查，未贷以前先调查情况，报告小组评议，核定贷

放，贷后对用途和效果再加以检查。如广东省中山县外沙乡泗隆围村有些群众反映说：“借得那样麻烦，又要利息，

又要坐车到区府去，有时花了半天时间还借不到。”农户的借贷需求，往往不是长期稳定的需求，大都体现为临时急

用，在临时“需求冲击”下，国家农贷的贷款手续的繁琐，使部分急需借贷的农户望而却步。  

  2．借款用途  

  总的说来，国家农贷主要用于解决农民的生产同时兼顾解决其部分临时生活困难。从全国范围来看，1951～1953

年上半年，国家农贷对农民放款中，农田水利贷款占11.27％，农具占5.19％，肥料占17.05％，种子占6.89％，牲

畜占11.52％，农林副业占13.3396，手工业占3.43％，渔业占2.8596，其他(主要包括病虫药械、特产加工、生活、

集镇私营工商业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占28.46％。河南省1952年的农贷中，一般生产贷款占52.72％，设备贷款占

38.62％，周转性贷款占8.66％，另有生产贷粮14069118市斤。据湖北省荆门县曾集乡的调查，1952年全乡国家农贷

总额为1682.4元、其中耕牛贷款316元、副业贷款907.4元、农村工商业贷款145元、种子肥料贷款73.5元、水利贷款

36元、修建贷款33元、其他贷款171.5元。  

  强调国家农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且必须专款专用，这是国家农贷区别于农村私人借贷的又一重要特征。但是，

是否国家农贷都是专款专用了呢?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湖北省，滥用贷款的现象“各地均有发现”。如1952年的春

耕农贷中，通山县泥黄乡肥料款的50％被农民用于买了粮食、油盐；黄陂县14区近600元的茶叶贷款全部用于生活

费，计买谷占60％，布占20％，油盐占10％，肉、面占10％；黄陂县应家湾农会主席胡家堂等3人，贷得耕牛款不及

时买牛，而转贷给地主生息；武昌县纸坊区丁字乡陈秀章、文秀安等将所贷豆饼全部卖掉，用来治病与买布、买小

猪；武昌县汤泉乡民兵中队长马佃成将贷得的100斤豆饼转贷给别人，从中渔利0.7元。在广东省，1953年曲江县共和

乡有10户富裕中农得到农贷后转放高利贷。中山县外沙乡藕尾村农民卢养向政府贷款5元，原来是要搞副业的，后来

却吃掉了。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当时国家农贷的运作特征，下面我们将当时国家农贷、农村信用社和农村私人借贷等农民借贷

的三种主要来源的运作特征相对比，见表2。  

  三、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绩效与不足  

  (一)国家农贷的绩效  

  上文关于农贷对象与用途的实际状况已表明，大部分农贷用在了贫苦农民生产之上，农贷的效果是显著的。兹举

例进一步说明农贷对农村经济的具体作用。  

  在河南省，1950～1952年三年间，共发放各种形式的农贷47767376元，粮食246919972市斤。在耕畜方面，据该

省6个专区统计，共买耕畜13434头，1950年可解决947118亩、1952年可解决795720亩耕种困难；在农具方面，1952

年据该省6个专区不完全统计，买大车4362辆，犁19185张，耙82张，盘耧3462张，其他农具1492795件；在肥料方

面，共计购买158631100斤，仅1952年即可肥田660000亩；在饲料方面，1951年可解决89096头牲口两个月饲料的困

难，在1952年购买2950000斤，据其中1个专区的统计，可解决10万头牲口1个月的困难。河南省许昌县罗庄乡，该乡

1952年遭受水灾、冻灾，1953年又遭受霜灾，农民生活困难，全乡出卖了耕畜39头，以大牲畜换牲口的有45头。灾情

发生后，银行配合生产救灾的政策，在罗庄乡发放各种贷款共8556元，其中水车贷款1185元，水井贷款300元，种子

贷款2550元，肥料贷款697元，耕牛贷款435元，农具43元，副业105元，草料2484元，煤贷800元，这些贷款在帮助

浇麦抢种、保畜度荒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安定了生产情绪，使农民顺利地度过了灾荒。贫农槐秉河反映说：“不是

政府救济粮和银行贷款，不仅牲口卖掉，就是人也保不着开腿。”  

  在湖北省，1952年的春耕农贷中，据孝感_、荆州、宜昌等支行的统计，共贷犁、耙、镰等大小农具49185件，耕

牛4043头，饼肥6304761市斤，灰肥903900市斤，谷种5388443市斤，棉种423000市斤，麻种2150市斤，烟种582市

斤，．修制新旧水车11967乘，开茶园2226亩，新植茶树15000株。农民获得这些生产资料，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为

今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准备了物质条件。1952年夏季大别山区缺雨，银行先后发放抗旱贷款206万元，对抗旱发挥了

重大作用。后因全省大部分地区80多天不下雨，造成507万人口受灾，继而决定发放生产救灾贷款500万元，灾区贸易

收购贷款500万元。1954年夏季，湖北、湖南、河南、江西遭受严重水灾，全中南区受灾人口2776万余人，受灾面积

6718余万亩(其中重灾面积3126万余亩，重灾区人口1376余万人)，灾情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发放了大量的

救灾专款来进行生产救灾。自1954年6月下旬以来，共计下拨贷款指标3311万元(河南省510万元。湖北省1331万元，

湖南省937万元，江西省487万元，武汉市46万元，另外总行8月底增拨湖南920万元)，截止到9月上旬，上述4省1市共

放出救灾贷款2040万元。  

  广东省中山县外沙乡，1953年国家贷款总数2851元，比1952年增加了12.6％。其中水利贷款共1600元，占国家

贷款总数的55.9％；肥料贷款1001元，占35.3％；种子250元，占8.75％。贷款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解决了

农民生产上的困难。特别是水利贷款，支持了农民修好水利获得丰收。因此，农民都很满意，如农民黄生利说：“政

府真关心我们，土改分了田，又贷款给我们修好水利，否则我们那里有今年的丰收!”  

  解放初期，国家的农贷规模在数量规模上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农贷面广，覆盖农村各个阶层(当然以贫农、中农为

重点)。同时，国家农贷利率一般在月息1分左右，较农村民间借贷的正常利率水平(月息3分～5分)低，因此，农民更

愿意通过银行贷款来发展生产。如据河南9个乡的调查，1952～1953年银行贷款在农民各种借贷来源中所占比重分别



为48.24％、52.47％。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当时私人借贷停滞而导致的农村金融困境。  

  归纳上述资料，农贷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农具、牲口、肥料、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加，

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促进了一些地区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农民

获利增多；三是在大额贷款的帮助下，农民自有资金投入生产的比例增加；四是兴建了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

应付自然力破坏作用的能力不断增强；五是促进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二)国家农贷的不足  

  如上所述，农贷政策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农贷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应当充分肯

定的。但毋庸讳言，在农贷实践中，一些地区也发生过错误和偏向。  

  1．农贷资金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重工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

金支持。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资金十分短缺，需要依靠农业来积累资金。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可能

对农业提供大规模的贷款。与此同时，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极其低下的，资金稀缺，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非常

旺盛，虽然国家的农贷每年是逐渐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农民之需。如湖北省1952年春耕农贷中，很多地方农民反映贷

款太少，麻城县福田乡贷农具358件，群众反映还需要百倍以上，该县有田123636石，现有耕牛53323头，尚缺耕牛万

余头。1952年湖北全省耕牛贷款45万元，以80元1头牛计算，尚不足6000头；肥料贷款也是如此，贷得少量肥料，不

知用到哪里，如蒲圻县六区埠头乡九组雇农赵某，分得田1石4斗，贷麻饼100斤，只好用到秧田，其余田没有肥料。 

  2．农贷是用于生产的专项贷款，管理过于严格，甚至死硬  

  生产性农贷强调“专款专用”，不得移作他用。但是贷款与实物却常常未能很好挂钩，导致一些农贷并没有很好

地发挥作用，影响了贷款的效果。如湖北省1952年春耕农贷中的耕牛贷款，在黄冈、荆州、大冶等专区很多行耕牛贷

款下去，当地牛少，外地又不准购买，因而买不到牛；石首县农民到湖南买牛，也不准出境，因此导致当地耕牛价格

上涨，公安县牛价上涨1倍。阳新县个别户因买不到牛，还回了贷款。  

  农贷期限除设备、水利贷款外一般较短，特别是副业贷款期限才三个月。农民反映说，“刚借到又要还”。同时

银行贷款手续烦琐，回笼贷款具有强制性，一些农民反映政府贷款有些死硬，还款时不能拖延一天，如有的农民说：

“政府贷款，每月都要利息，交还时谷子又要干又要净!”还款时间多是在粮食收割后，此时粮食价格低，农民卖粮还

款不划算，虽然利息轻但农民吃亏大。如湖北省应山县墩子唐乡六组农民在春季修塘时不敢接受贷款，农民蔡远林

说：“我不借，到要还时一下办不到不好搞，不如不借好。”银行作为正式的金融组织，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与程

序，尤其是面对着众多而又分散的农户，为了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和安全，严格管理是必要的。不少农民，却因手续

繁琐，望而止步，宁愿向私人借贷。  

  同时，农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的专项贷款，而农民的借债用途多种多样，除用于生产外，还大量用于口粮、婚丧、

疾病、修补房屋及做生意等，由于国家当时的财力有限，农贷不可能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借贷需求。  

  3．对农村严重困难农户扶持不够  

  银行作为金融组织，为了保证资金的正常运转，并获得收益，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借贷者的‘偿还能力。这样，国

家在选择贷款对象时虽然重点是贫雇农，但一般是虽家底薄、生产资料不足、或偶遇天灾人祸，却有劳力、有经营能

力、贷款后能在短期获得收效的农户。那些既缺乏生产资料，也缺乏劳动力、经营能力差的最困难的农户反而不易得

到贷款或不敢去贷款。如1952年湖北省春耕农贷中，通山、保康、浠水等县农贷干部认为：“土改满足了贫雇，贷款

可满足中农”，“中农贷了能还，贫雇农不能还”，结果中农农贷户占了总贷户的32％～40％；鄂城7个区农贷对象

中，中农占60％。又如广东省廉江县深水垌乡，1953年贷款给石灰窑1050元，而耕牛农具只有450元，家底较厚善于

经营烧石灰副业的得到了贷款扶持，而缺乏耕牛农具的贫雇农生产困难无法解决。中山县榄边乡1953年的农贷，中农

35户贷款(折谷)3077斤，贫雇农26户贷款(折谷)3173斤，贫雇农中开始下降户11户，得到国家农贷的只有1户，贷款

(折谷)42斤；严重困难户50户，得到贷款的只有8户，贷款(折谷)607斤。南海县夏南乡，中农黎毫、黎忠向银行借80

元做贩牛生意，获利780元(包括漏税180元)。严重困难户黎学坚，1953年青黄不接时已把棉被、衣服等当了60元做口

粮，向银行借10元买肥料，乡干部只批准5元。严重困难户黄鉴，病情很重，屡次向银行借贷也贷不到。  

  4．存在平均主义现象  

  一些干部存在片面的“群众观点”，怕得罪人，不少地区发生了平均分散的现象。如湖北省1952年春耕农贷中，

广济县周口乡的耕牛贷款500元，按7组平均分配，内有1组11户只贷得73元，不够买1条牛；监利县城厢区有18个乡，

肥料贷款分配了17个乡，因分得太散，连群众也不愿贷了；礼山县观音乡将种子贷款平均每户0.33元分配，因贷款太

少，群众买不到需要的东西。农贷本来有限，应该集中使用，但由于贷款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从而使一些应得到

贷款或应多得贷款的农户未得到应有的扶助，影响了农贷的效果。  

  除了以上诸多因素之外，国家农贷还存在其他一些偏向，如有些地方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把救济与生产性融通资

金混淆起来，给无偿还能力的困难农户发放了大量的贷款，结果造成呆账、死账，最终还是由国家承担。此外还有发

放不及时、贷款计划与农民的需求相矛盾、贷款对象偏重于互助合作组织而对单干农民扶持不够等。可以说，上述偏

向存在于农贷过程始终，从而影响了农贷的效果。对此，人民政府和银行部门一直在不断进行纠正。在农贷过程中，

绩效与弊端同在，恰恰反映了这一工作的矛盾性、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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